
第 1948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8月20日

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维沃路1号

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75531285

申 请 人

深圳中一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9类：量具；电子公告牌；带有线性图像传感器的照相机；光圈（摄影）；光学快门；照相设

备用镜头；照相机（摄影）；智能手机照相镜头；自拍镜头；光学镜头；光学器械和仪器；芯

片（集成电路）；影像增强管；传感器；高清集成图形芯片；电源适配器；手机屏幕；电子钥

匙（遥控装置）；幻灯片（照相）；

申请日期 2023年12月01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8月21日至2025年11月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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